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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滨海新区行政应诉工作规定的通知
（津滨政发〔2010〕128号）


各管委会，各委、局，各街镇，各单位：

　　现将《滨海新区行政应诉工作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滨海新区行政应诉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应诉工作，提高行政应诉水平，促进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有关规定，结合滨海新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新区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的行政应诉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行政机关行政应诉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自觉接受人民法院的监督。


　　第四条　行政应诉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负责。
　　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履行行政应诉职责。对于案情复杂，或在新区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应当由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法定代表人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应诉的，应当指派分管负责人出庭应诉。


　　第五条　行政应诉由行政机关法制部门统一组织实施，有关部门予以配合。委托行政执法的，由委托的行政机关法制部门统一组织实施，有关部门予以配合。
　　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对区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管委会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的行政应诉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原塘沽区政府、汉沽区政府、大港区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者区人民政府委托各管委会行使的行政管理事项，以区人民政府为被告的，由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统一组织应诉，各管委会具体负责应诉，管委会法制部门具体组织有关部门负责答辩、提供证据、安排人员出庭应诉。
　　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后，应当立刻报告主管副区长、区长，并通知管委会作好应诉工作。


　　第七条　原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政府各工作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以区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区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为被告的，由被诉行政机关法制部门统一组织应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负责应诉，具体负责答辩、提供证据、安排人员出庭应诉。


　　第八条　法制部门组织应诉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原告的起诉资格、诉讼请求、诉讼时效和事实理由进行初审，并结合案情提出应诉处理意见；
　　（二）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
　　（三）对答辩状、代理词等材料进行审核；
　　（四）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停止执行、变更、撤销或者部分撤销的建议；
　　（五）提出诉讼代理人人选的建议；
　　（六）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协助其做好应诉工作；
　　（七）负责行政应诉案件材料的立卷归档；
　　（八）法律、法规、规章和市、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因故确不能自己出庭应诉，可以委托1至2名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但受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至少应有1名熟悉本机关业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第十条　行政机关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应当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受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姓名、单位、职务、代理权限、作出委托的时间及有效期限。授权委托书加盖行政机关印章。
　　受委托的应诉人员参加诉讼活动不得超越委托权限。在诉讼过程中，应当及时向本机关报告诉讼进展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十一条　应诉人员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到人民法院查阅案卷材料，认真作好阅卷笔录。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不公开审理。


　　第十二条　对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应诉人员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后，应立即报告法定代表人，并将有关材料转法制部门，法制部门应做好应诉工作。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在收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材料：
　　（一）答辩状；
　　（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三）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四）授权委托书；
　　（五）人民法院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前款规定需要提交人民法院的材料，应当经法制部门审核同意后，报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批准。提交人民法院的有关材料，行政机关应当先行制作存档件。
　　行政应诉案件的材料应当一式二份，在案件审结后1个月内，将案卷材料整理成册，由本行政机关法制部门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分别存档。


　　第十五条　应诉的行政机关应当履行法定的举证责任，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负责提供证据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在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第十六条　行政应诉答辩状由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起草，经法制部门审核同意后，报本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审定，盖本行政机关印章，提交人民法院。


　　第十七条　诉讼代理人在开庭审理前，应当草拟代理词。代理词应当客观陈述事实，正确引用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有关规定，理由确实充分，要求合法合理。


　　第十八条　应诉人员应当按照人民法院通知的时间、地点出庭应诉，确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到庭的，须在开庭前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说明。应诉人员要仪表整洁，举止文明，遵守法庭纪律，保持良好的诉讼形象，有统一制式服装的，应着制式服装。应诉人员在诉讼过程中，要如实陈述事实，依法提供相应证据、依据，如实回答法庭的提问。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或者裁定前，行政机关发现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确有违法或者显失公正的，应当及时作出变更、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决定，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和其他诉讼参加人。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不服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应当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不服一审裁定的，应当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提起上诉时，应当依法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原告或者第三人提起上诉的，行政机关按照本规定应诉。


　　第二十一条　行政机关应当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绝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二条　诉讼程序终结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确认违法、撤销、变更或者责令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法制部门应当会同有关业务部门写出结案报告，并在判决书或者裁定书送达后的15日内，将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及结案报告报送本级行政机关，并报上一级行政机关法制部门备案。结案报告应当载明下列主要内容：
　　（一）行政争议的事实及理由；
　　（二）人民法院审理的主要过程；
　　（三）判决或者裁定的结果；
　　（四）就裁判结果是否提出申诉、抗诉申请提出建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以区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赔偿案件，适用本规定；区行政机关应诉的民事案件，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行政应诉和行政赔偿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财政专项列支。
　　行政赔偿费用，经法制部门审查，报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列支。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2016年12月31日废止。




